
淄高新管办发〔2011〕138号


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关于建立高新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
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部、委、局，法院、检察院，各直属分局、直属事业单位，四宝山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高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工作的领导，确保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的安全效益。经高新区管委会研究，决定建立高新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联席会议职责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统筹协调政府投资审计工作，审议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的重大措施和实施意见；通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的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审计计划；确定需要工委、管委汇报的涉及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的重大事项；协调解决政府投资审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协调在审计监督中发现的应当由相关职能部门处理的移交事项；适应政府投资项目特定事项的监督要求，适时部署阶段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任务。

二、联席会议组成

联席会议由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军担任总召集人，高新区审计物价局局长焦刚担任召集人，监察局、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、规划建设土地局、审计物价局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成员单位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，报总召集人同意后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通知。
联系会议办公室设在高新区审计物价局。主要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工作；根据总召集人的提议或成员单位的建议，研究提出联席会议议题；不定期组织召开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；汇总并通报成员单位有关工作情况；协调、督促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和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项；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联络员。

三、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和要求

联席会议实行例会制度，每半年召开一次，根据高新区工委、管委领导同志指示或工作需要，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。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主持，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经联席会议总召集人签发后印发有关方面落实，同时报高新区管委会。根据工作需要，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部门参加会议，研究相关工作。召开联席会议时，各成员一般不得缺席。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，由成员单位委派其他负责人出席。
各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政府投资审计工作的有关问题，积极参加联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部署的工作任务，要紧密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，共同推进高新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的开展。

附件：高新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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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高新区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总召集人：周  军  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召 集 人：焦  刚  审计物价局局长
成    员：刘建军  监察局副调研员、信访监察室主任
              曹叶禄 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
              朱贻胜  规划建设土地局副局长

孟凡成  财政局副局长

              李灵彬  审计物价局副局长
              张  春  高新区政府投资建设中心主任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高新区审计物价局，李灵彬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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